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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以募集资金增资全资子公司实施募投项目的核查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深圳市

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拓电子”或“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

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

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奥拓电子以募集资金增资全资子公

司实施募投项目进行了核查，核查情况和意见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966 号）核准，公司于 2021 年 1 月非公开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 39,423,074 股，每股面值 1 元，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5.20 元/股，募集资

金总额人民币 20,500.00 万元，扣除保荐费及承销费等发行费人民币 490.32 万元（不

含税），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20,009.68 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已经中喜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出具的中喜验字[2020]第 00198 号《验资

报告》验证确认。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的投资项目及使用计划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1 智慧网点智能化集成能力提升项目 13,951.32 7,000.00 

2 Mini LED 智能制造基地建设项目 7,037.05 4,000.00 

3 智慧灯杆系统研发项目 5,690.82 409.68 

4 补充营运资金 8,600.00 8,600.00 

合计 35,279.18 20,00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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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增资基本情况 

本次募投项目“Mini LED 智能制造基地建设项目”“智慧网点智能化集成能力

提升项目”的实施主体分别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惠州市奥拓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惠州奥拓”）、南京奥拓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奥拓”）。为提高

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公司分别拟以募集资金 4,000.00 万元、7,000.00 万元向惠州

奥拓、南京奥拓增资。奥拓电子本次对上述子公司增资不增加其注册资本，增资额

全部作为资本溢价计入资本公积，并由奥拓电子独享。公司仍持有惠州奥拓、南京

奥拓 100%的股权。 

四、本次增资对象的基本情况 

（一）增资主体 1 

公司名称：惠州市奥拓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惠州大亚湾西区永达路 7 号 

法定代表人：黄斌 

注册资本：1,5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1 年 4 月 18 日 

经营范围：LED 光电产品、电子大屏幕显示屏的研发、设计、生产及销售；

照明工程设计及安装；合同能源管理、节能改造；节能技术的开发、咨询、上门维

护及销售；经营进出口业务；实业投资；电子设备租赁；低压成套开关设备的设计、

生产及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奥拓电子持有 100%的股权 

截止 2020年9月 30日，惠州奥拓资产总额为 29,715.15万元，负债总额 14,097.94

万元，净资产 15,617.22 万元，2020 年 1-9 月营业收入 11,807.46 万元，净利润 572.12

万元。（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二）增资主体 2 

公司名称：南京奥拓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南京市雨花台区凤锦路 26 号 

法定代表人：杨文超 

注册资本：5,000 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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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日期：2010 年 07 月 30 日 

经营范围：电子产品、光电产品、计算机软硬件产品的技术开发、系统集成、

制造及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

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电子设备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奥拓电子持有 100%的股权 

主要财务数据：截止 2020 年 9 月 30 日，南京奥拓资产总额为 36,679.59 万元，

负债总额 18,754.11 万元，净资产 17,065.68 万元，2020 年 1-9 月营业收入 20,711.94

万元，净利润 1,342.28 万元。（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五、本次增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惠州奥拓、南京奥拓进行增资，是基于募投项

目“Mini LED 智能制造基地建设项目”“智慧网点智能化集成能力提升项目”的建

设需要，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有利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

实施，有利于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的正

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六、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增资全资子公

司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 

七、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Mini LED 智能制造基地建设项目”

“智慧网点智能化集成能力提升项目”的实施主体分别为惠州奥拓、南京奥拓，公

司分别拟以募集资金 4,000.00 万元、7,000.00 万元向惠州奥拓、南京奥拓增资，向

惠州奥拓、南京奥拓注入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符合公司募集资金项目建

设的实际情况，不影响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不存在改变和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

和其他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履行了必要

的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章程》《募

集资金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因此，同意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向公司全资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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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增资。 

八、监事会意见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向惠州奥拓、南京奥拓增资用于

实施募投项目建设，未改变募集资金的投资方向和建设内容，符合募集资金使用计

划，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情形，有利于促进募投项目顺利

实施。 

九、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本次奥拓电子使用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惠州奥拓、南京奥拓增资用于实施募

投项目的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

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决策程序，符合《证

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不存在损

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 

中信证券对奥拓电子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事项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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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募

集资金增资全资子公司实施募投项目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张  迪  史松祥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1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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